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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许可 

申报流程及材料 
 

一、申请流程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（一）线上能力认定申请 

申请人应当将网络货运平台接入省级网络货运公共服务平

台，并向企业注册地县级负有道路运输监管职责的机构提交线

上服务能力材料，具体包括如下内容： 

1.《增值电信业务许可证》原件及复印件，业务种类包括

但不限于互联网信息服务； 

2.公安部核准颁发的《值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备案证明》

(第三级及以上)原件及复印件; 

申请人 

县级负有道路运输监管 

职责的机构 

1.线上能力

认定申请 

4.申请行政许可 

省级交通运输 

主管部门 

2.提交相关材料 

5. 发放经

营许可 

3. 出具能力认定结果

并公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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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网络平台已经按照要求接入省级网络货运公共服务平台

证明材料; 

4.互联网物流信息服务平合的服务器及网络设备的采购或

者租赁协议，服务器托管协议或互联网接入协议; 

5.使用电子支付的，应当提供与银行、非银行支付机构签

订支付结算服务的协议; 

6.平台服务功能符合《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服务指

南》要求的证明材料; 

7.真实性声明; 

8.其他需要提供的证明材料。 

（二）提交相关材料 

县级负有道路运输监管职责的机构受理线上服务能力材料

后，按要求逐级上报至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。 

（三）出具能力认定结果 

省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组织线上服务能力认定，出具《线

上服务能力认定结果》或在官网公示。 

（四）申请行政许可 

获得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的申请人，方可申领道路运输经营

许可证，申请人应向所在地县级负有道路运输监管职责的机构

提出申请，并提交以下材料: 

1.湖南省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; 

2.负责人身份证明，经办人的身份证明和委托书; 

3.安全生产管理制度文本，包括安全生产责任制度、安全

生产业务操作规程、安全生产监督检查制度、驾驶员和车辆资

质登记查验制度等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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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线上服务能力认定结果； 

5.法律、法规规定的其他材料。 

（五）发放经营许可 

县级负有道路运输监管职责的机构对网络货运经营申请予

以受理的，应当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。对符合法定条

件的网络货运申请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，应当出具《道路

贷物运输经营行政许可决定书》，向被许可人颁发《道路运输

经营许可证》，在《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》经营范围栏目中注

明“网络货运”；对网络货运经营不予许可的，应当向申请人

出具《不予交通行政许可决定书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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湖南省网络平台道路货物运输经营申请表 
 

申报企业名称  

社会统一信用代

码 
 注册资本（万元）  

企业性质  企业员工个总数（人）  

公司办公地址  

公司邮政编码  法人代表  

联系人  电话  

网络平台名称  平台来源 自建（  ）购买（  ） 

平台建成时间及

运行情况说明 
 

增值电信业务许

可证编号 
 

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 

证书编号 
 

声明 

（1）我声明本表及其它相关材料中提供的信息均真实可靠。 

（2）我知悉如此表中有故意填写的虚假信息，我取得的网络平台道路运输经

营许可将被吊销。 

（3）我承诺我将遵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及其它有关道路运输

法规的规定。 

 

 

 

负责人职位  负责人签名及日期  

 


